
東方萬里行服務條款

為了保護「東方萬里行」會員與「東方萬里行」常旅客積分獎勵計劃
的權利，特制定此規則與條款。請會員務必詳細閱讀以下條款，
尤其是「東方萬里行」及其合作夥伴的限責和免責事項。

定義

「東方萬里行」常用術語

1. 「東方萬里行」：指由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東航」）管理和運營的常旅客積分獎勵計劃。

2. 升級積分：乘坐有效的東航航班以及天合聯盟航班累積的積分，
該積分是衡量會員等級變化的標準。

3. 升級次數：乘坐有效的東航航班以及天合聯盟航班累積的次數，
該次數是衡量會員等級變化的標準。

4. 消費積分：乘坐有效的東航航班、夥伴航空航班、在非航空
合作夥伴處消費及參加各類行銷活動所累積的積分，會員可用
消費積分兌換各類獎勵。

5. 基礎積分：艙位基礎累積積分，等於標準里程乘以所購機票
艙位對應的基礎累積率得出的積分值（結果四捨五入）。

6. 艙位獎勵積分：購買指定艙位的獎勵積分，等於標準里程乘以
所購機票艙位對應的獎勵累積率得出的積分值（結果四捨五入）。

7. 貴賓會員：是指「東方萬里行」白金卡、金卡及銀卡會員。

8. 航空合作夥伴：是指與東航建立常旅客合作夥伴關係，為「東方
萬里行」會員提供積分累積或兌換獎勵的航空公司。

9. 非航空合作夥伴：是指與東航建立常旅客合作夥伴關係，為「東方
萬里行」會員提供可累積積分或兌換獎勵的商品或服務的提供者。

10. 查詢密碼：僅供會員查詢賬戶資訊的密碼。

11. 消費密碼：兼有賬戶資訊查詢和積分消費功能的密碼。

12. 受益人：會員提前指定的共同享受積分兌換航空獎勵的人。

13. 標準里程：是指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公佈的TPM為
參照的城市間距離，以公里為單位。可在東航官網查詢。按照
（單位換算關係：1英里=1.609公里）「東方萬里行」積分累積
遵循「最低標準里程」，即當城市間距離少於500公里時，標準
里程以500公里計。但個別夥伴航空航班的積分累積不享受
「最低標準里程」。

14. 消費積分有效期：自積分入賬之日起，至入賬當年後的第三個
西曆年的12月31日止，逾期積分將自動失效。例如2014年
8月28日所獲得的積分，將在2017年的12月31日前有效。

「東方萬里行」會員守則 申請會員資格

15. 凡年滿12周歲的自然人，均可加入「東方萬里行」常旅客積分
獎勵計劃，年滿2周歲不滿12周歲的自然人可以在東航官網，
線上申請成為「東方小飛人」常旅客會員，法人或其他非法人
團體恕不能參與此計劃。申請會員資格獲准後，每個會員將
擁有且僅可擁有唯一的賬戶，會員只能在其唯一指定的賬戶中
累積積分或兌換獎勵。東航不接受重複申請並保留對重複賬戶
進行清理或刪除的權利。

16. 申請人按要求的文字正確填寫並簽署入會申請表，由東航最終
受理後即可開始累積積分。如果積分計劃最終不接受或未處理
申請人的入會申請，該申請的會員資格視為未經確認的會員
資格，所累積的積分將不獲承認。

17. 每個「東方萬里行」會員賬戶只可登記在一人名下。會員資料將
以參加者的全名登錄，與賬戶的姓名一致。

18. 會員資格不可轉讓。

受益人

受益人名單

19. 會員為他人兌換航空類型獎勵，需通過東航官網、東航移動
官網、東方航空APP或攜帶會員賬戶內註冊的身份證件原件
及受益人身份證件影本前往會員服務網點設立受益人名單。

受益人名單限額及生效時限

20. 已開通消費密碼的會員添加受益人，名單自設立之日起15天後
生效。

21. 未開通消費密碼的會員添加受益人，名單自設立之日起30天後
生效。

22. 受益人名單自添加第11人次開始，無論是否開通消費密碼，
名單自設立之日起30天後生效。

23. 每個會員最多設置10個受益人，已添加的受益人可以刪除。

受益人名單更新

24. 添加受益人名單人員總數在10人次內不扣減積分，自添加第11
人次開始，每增加一個受益人扣除200點消費積分，且無論添加的
受益人是否與之前已刪除的受益人為同一人。

25. 刪除受益人不扣減消費積分。

26. 舉例：首次添加8個受益人無需扣減積分；後刪除2個受益人
無需扣減積分；再次添加3個受益人，前2個受益人添加無需
扣減積分，第3個受益人添加需要扣減200點積分。

受益人限制

27. 受益人名單一旦設立，不得修改姓名。

28. 若需添加受益人證件，會員可登錄東航官網、東航移動官網、
東方航空APP進行自助操作或撥打會員服務熱線，或攜帶會員
賬戶內註冊的身份證件原件及受益人身份證件影本前往會員
服務網點辦理。

個人密碼

密碼類型

29. 會員密碼分為查詢密碼和消費密碼，密碼長度為8位，且僅限
數字。

30. 查詢密碼僅能查詢及修改部分會員個人資訊，但不能進行積分
消費。

31. 消費密碼僅限在會員積分消費時使用，設置後該密碼同時具備
查詢密碼的所有功能。

設置密碼

32. 查詢密碼：每位會員入會時，系統自動為其設立初始值，查詢
密碼初始值為會員生日，例如會員生日為1977年10月4日，密碼
即為19771004，東航線上渠道（官網、移動官網、APP）入會的
會員初始值為會員自行設定的8位元數位密碼。

33. 消費密碼：會員可在東方航空APP申請開通，或攜帶會員賬
戶內註冊的身份證件原件前往服務網點設置消費密碼。

34. 查詢密碼和消費密碼不得為同一密碼。

重置密碼

35. 查詢密碼：會員可以撥打會員服務熱線或攜帶會員帳戶內註冊
的身份證件原件前往服務網點重置查詢密碼，被重置後的密碼
即為會員生日，例如生日為1977年10月4日，密碼即為
19771004。會員通過東航官網、東航移動官網、東方航空APP
重置查詢密碼，初始值為會員自行設定的8位數字密碼。

36. 消費密碼：會員可撥打會員服務熱線或攜帶會員帳戶內註冊的
身份證件原件前往服務網點或通過東航官網、東航移動官網以及
東航APP掛失消費密碼。消費密碼被重置後，賬戶恢復到消費
密碼未開通狀態。

貴賓會員

37. 當您乘坐符合條件的東航航班，在獲得消費積分的同時，您還
可以累積升級積分和升級次數，按照升級積分或升級次數累積額
的不同，「東方萬里行」貴賓會員可分為三個等級：白金卡會員、
金卡會員、銀卡會員。飛行次數越頻密，等級越高，享受的
優惠更多。會員只需在連續的12個自然月中，累積所需的升級
積分或升級次數，便可晉升至相應級別的貴賓會員。

 詳情請點擊 (http://www.ceair.com/#/about/detail/member-vip)



會員資格終止

38. 「東方萬里行」會員資格終身有效。

39. 會員可隨時以書面通知形式終止會員資格。會員資格一旦終止，
其賬戶內所有積分即時失效。

40. 任何不恰當、欺詐或錯誤使用本獎勵計劃，或未能遵守有關
規則與條款的行為，「東方萬里行」有權即時取消其會員資格
及所有累積的積分。在此類情況下，東航保留對終止個人會員
資格通知與否的權利。

41. 若會員不幸身故，其會員資格及所有剩餘積分將被取消。

累積積分

總則

42. 「東方萬里行」積分以「點」作為獎勵單位。

43. 為保證積分累積成功，會員必須在購買航空產品、其他商品或
服務時出示其「東方萬里行」會員卡或提供正確的卡號。

44. 若會員兼具「東方萬里行」與其它獎勵計劃的會員身份，除非在
該條款中另有說明，會員乘機、酒店住宿、用餐或其他消費
僅能選擇一種會員身份進行積分的累積。

45. 除非「東方萬里行」常旅客積分獎勵計劃中另有說明，會員所
累積的積分僅進入會員自己所屬的賬戶，積分一旦進入賬戶，
不得轉讓，不可在不同會員間合併，不可以任何方式贈與他人，
不可傳於繼承人或指定人員，會員亦不可要求取消積分。

46. 東航有權取消或回退會員賬戶中積分。

47. 東航及其航空或非航空合作夥伴保留對其產品、服務以及「東方
萬里行」積分累積標準和規定的修訂權利。

累積航空類積分

48. 會員搭乘東航或航空合作夥伴的航班可以累積「東方萬里行」
積分。累積的積分，是根據出發地所在城市與目的地所在城市間
的標準里程、所搭乘的艙位級別以及所支付的機票價格而定，
並以比例計算。具體累積方式和細則公佈在最新《「東方萬里行」
會員手冊》或東航官網上。

49. 只有「東方萬里行」賬戶會員本人為實際飛行者時才能獲得「東方
萬里行」積分。

50. 持有尚未使用、失效、偽造或已退款的機票，或因任何理由
重複購買同一班機的同名機票，均不得累積積分。

51. 專機、包機和貨運航班不可以累積。

52. 嬰兒機票不可以累積。

53. 當會員使用積分兌換升艙或非自願升艙時，累積的積分按照
購買機票時的原艙位計算。

54. 若基於東航無法控制的因素（包括但不僅限於不可抗力因素），
而導致會員不能搭乘原定航班，且需要換乘其他航空公司的
航班，會員可累積的積分將根據購買原定機票時的積分計算。

55. 若因東航無法控制的因素（包括但不僅限於不可抗力因素）而導致
航班取消，會員不能成行，將不得要求累積積分。

累積非航空類積分

56. 「東方萬里行」會員購買非航空合作夥伴提供的商品或服務，
可以累積「東方萬里行」積分。累積的積分與會員所購買的商品
或服務的等級有關。具體累積方式和細則公佈在最新《「東方
萬里行」會員手冊》或東航官網上。

積分補登

57. 會員可以申請補登六個月內搭乘東航航班、天合聯盟航班和
其他有常客合作夥伴關係航空航班的乘機記錄。

58. 成為會員前一個月的任何東航及有常旅客合作關係夥伴航空
公司有效乘機記錄，會員均可以申請補登。

59. 會員申請補登東航航班，需提供機票複印本及登機牌複印本；
會員申請補登夥伴航班，需提供機票複印本和登機牌原件。

非航空類積分補登

60. 除特殊規定外，東航不接受會員的非航空類積分補登，有關
補登事宜會員應直接聯繫非航空合作夥伴。

兌換獎勵

總則

61. 所有用作兌換的積分必須為同一會員賬戶內累積的，不可與
其它賬戶合併計算。

62. 除非另有規定說明，兌換獎勵可以為會員本人或會員指定的
受益人。

63. 如因會員個人原因造成自身賬戶密碼丟失，導致獎勵被冒領
兌換等後果，均由會員承擔。

64. 東航有權撤回、限制、更改或取消任何獎勵、或更改任何獎勵
所需的積分數以及獎勵的各項規定與限制。具體獎勵的種類、
標準和細則公佈在最新《「東方萬里行」會員手冊》或東航官網上。

兌換飛行獎勵－獎勵機票

65. 所有的獎勵機票必須在東航或其航空合作夥伴規定的的航線上
使用，東航有權決定行程是否符合兌換獎勵機票的要求。

66. 獎勵機票不具現金價值，不得要求退還票款。

67. 獎勵機票座位的數量視座位供應情況而定，在國務院公佈節假日
與春運、暑期旺季期間，座位數量可能緊張。此外，部分夥伴
航空公司可能設有限制使用日期，在此期間將停止接受獎勵
兌換。



68. 會員必須負擔使用獎勵機票的所有適用稅金、手續費及附加費用
（包括關稅、檢查費、及機場離境稅和任何行政費用等）。

69. 為兒童和嬰兒兌換的獎勵機票，所需積分與成人相同，且使用
獎勵機票的嬰兒可佔一座位；兌換的獎勵機票不提供無成人
陪伴兒童服務。

70. 積分兌換的獎勵機票必須定妥座位，不設候補狀態的獎勵機票。

71. 一般情況下，獎勵機票有效期為自出票之日起1年內有效，涉及
行銷類獎勵機票的有效期需遵循活動規則。

72. 獎勵機票一經出票，只可變更機票航班日期和/或航班時間，
若需變更，必須在原先預定的航班起飛前，通知東航取消該
原定機位，同時定妥變更後的航班日期和/或航班時間。

73. 獎勵機票一經出票，不能更改旅客姓名、艙位、承運人、航程，
亦不允許通過支付現金差價或積分兌換升艙。

74. 獎勵機票一經出票，積分概不退回會員賬戶，但在客票有效期內，
允許退還未使用航段的可退稅費。如果發生非自願退票，則退還
未使用航段的單程積分至會員賬戶以及未使用航段的可退稅費。

75. 獎勵機票丟失、被盜、毀損或其他不明原因的丟失，均不得
補開，但在客票有效期內可申請退還未使用航段的可退稅費。

76. 持有兌換航空合作夥伴的獎勵機票的乘客，在各程的旅途中均
須遵守各家夥伴航空公司的各項條款及細則。

兌換飛行獎勵－升艙獎勵

77. 在有經濟艙、公務艙和頭等艙三艙佈局的航班上，兌換升艙獎勵
僅限相鄰艙位間（即經濟艙升至公務艙；或公務艙升至頭等艙），
且不能用積分連續升艙（即不能使用積分從經濟艙升至公務艙，
然後再使用積分從公務艙升至頭等艙。）

78. 升艙獎勵的供應視預訂時的艙位情況而定。如果會員在機場
申請即時升艙獎勵，須視現場情況而定。

79. 兌換升艙獎勵的航班不包括專機、包機和其他航空公司承運的
代碼共用航班。

80. 兌換升艙獎勵時必須確定航程、航班、日期以及艙位，旅行前
必須訂妥座位。

81. 兌換升艙獎勵時，所購機票附帶的所有旅行限制和條件均適用。

82. 升艙獎勵一經兌換，積分概不退回會員賬戶；但在非自願降艙，
或有涉及積分升艙的非自願退票的情況下，退回原升艙時扣減的
積分數至會員賬戶。

83. 兌換飛行獎勵－逾重行李費須到指定機場離港櫃檯兌換。

其它

84. 東航保留終止「東方萬里行」常旅客積分獎勵計劃的權利，但至少
提前6個月通知會員以儘量降低會員因積分無效造成的損失。
東航有權更改全部或部分「東方萬里行」常旅客積分獎勵計劃
規則與條款，需提前1個月通知會員，即使其更改或許會影響
會員所累積積分數的價值。如果會員在東航發佈通知15天後
使用會員卡，即表示接受相應更改內容。

85. 東航有權根據會員的飛行記錄、地點、參與計劃情況或會員所
提供的資料，提供不同的獎勵積分及推廣促銷活動。

86. 對於90天內無累積任何積分數的會員，東航保留停止寄發有關
「東方萬里行」最新資訊及其它相關資料的權利。

87. 如有任何濫用「東方萬里行」常旅客積分獎勵計劃的情況出現
（包括違反本計劃的規則與條款；銷售、購買、仲介、轉銷或
交換「東方萬里行」獎勵機票及其它獎勵以獲得報酬；呈報任何
錯誤資料或其他由東航認定為不當的行為，如違反東航或本計劃
的其他合作夥伴、航空公司的規定、任何對東航職員的不當或
騷擾行為，或拒絕接受職員之合理建議等）均會導致取消會員
賬戶及該會員繼續參加本計劃的資格，已累積的積分及先前
已開立但尚未使用的獎勵機票也將失效。任何違反本計劃規則
及條款的行為，將導致「東方萬里行」會員或乘機人在任何時間
被沒收機票（包括旅行途中），並須繳付涉及濫用機票已搭乘航
段的全額經濟艙、公務艙、頭等艙機票票款。對「東方萬里行」
規則與條款的執行，東航保留在必要時採取適當法律行動，
以追討賠償、律師費和訴訟費的權利。

88. 「東方萬里行」會員有責任通知東航其最新的通訊郵寄地址。
如果因會員沒有通知東航有關更改地址的事宜而導致任何損失，
東航概不負責。

89. 東航、航空合作夥伴或非航空合作夥伴可更改或終止合作夥伴
關係、服務地點或各項優惠，並在東航官網發佈。

90. 東航的航空合作夥伴或非航空合作夥伴提供的任何服務或商品
品質、價格及其宣傳告知等活動由服務或商品的提供者承擔
責任。

91. 「東方萬里行」會員開始使用會員卡即表示已接受東航所制定的
「東方萬里行」條款及細則，以及「東方萬里行」的所有合作夥伴
制定的與「東方萬里行」有關的條款及細則。

92. 您已同意東航依照其《隱私政策》處理您的個人信息，《隱私
政策》可在http://www.ceair.com/about/flys/index.html獲得或向
東航客戶服務人員索取。

93. 以上規則及條款，以及東航與合作夥伴及所有會員之間的關係，
均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管轄。如本手冊的規則及條款的中文版
與其它語言版本有差異，以中文版為準。

94. 本手冊部分內容如因版本或印刷問題未能及時更新，最新內容以
「東方萬里行」網站公佈為准。


